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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转发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
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现将《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转发给你们。望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立即部署，开展检查，加强应急值守，确保安全生产。
附件：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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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

各区县、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接市维稳办《情况通报》，2015年1月15日5时许，一辆由山西太原向河北霸州运输炸药的货车，在107国道河北定州路段停车休息时，后车厢被撬，丢失炸药14箱，共计336公斤。

按照市委领导指示精神，按照我局职责分工，现就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所有涉及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带储存）单位，要增派治安人员，加强对储存仓库的安全防范，加强对可疑人员的盘查，严防剧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

二、油库和烟花爆竹批发仓库要加强门禁管理，严格人员进出入登记管理，无关人员严禁入库。加强库区的人员值守和安全巡查，保障视频监控系统完好，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同时，严密防范外来人员对库区的破坏活动。

三、加油站要增加夜间值守力量，加大巡查频次，加强对加油车辆和人员，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报告属地治安部门，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安全。

四、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守应急工作，加强对库区、厂区的登记管理和安全巡查，确保安全管理。

各区县要将此通知迅速传达至辖区内所有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和长期零售网点，并立即组织开展对重点单位的安全检查，并将落实情况于2015年1月16日中午12时前反馈至市安监局监管三处。

（联系人：王雷；联系电话：88011328；传真：6502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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